附件1
深圳市市本级政府非税收入退付规程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和优化市本级政府非税收入退付流程，方便缴款单位和个人（下称缴款人）申请退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深圳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深府办〔2011〕84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非税收入可以申请退付：
（一）按规定确认为误缴、多缴的；
（二）依法收取的待结算收入，符合规定需要退付的；
（三）因政策调整需要退付的；
（四）其他符合规定需要办理退付的。
征管职责划转到税务部门的市本级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其退付不适用本规程。
第三条 退付应当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合规的原则。退付申请、审核、告知以及退库等事项原则上通过电子化办理。
第四条 执收单位是退付工作的责任主体。涉及因政策调整需要退付的，由执收单位主管部门承担主体责任。
缴款人或执收单位负责发起退付申请并按要求提供退付材料，并对退付事由、退付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执收单位负责审核缴款人提交的退付申请并出具审核意见。执收单位重点审核退付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退付事由的合规性。
财政部门负责审查退付资金的缴库情况并出具审批意见。
国家金库深圳分库（下称国库部门）负责审核财政部门提交的退付审批材料的要素和完整性，及时办理退库业务。
第五条 根据深圳市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进程及缴款方式，退付可以分为直接缴款的退付、集中汇缴的退付和其他缴款类型的退付三个类型。
第六条 退付基本流程为：缴款人或执收单位提交退付申请，执收单位审核通过后，提交财政部门审批，审批通过的由国库部门审核退库或专户银行退付。
第七条 缴款人申请退付时需提供如下材料：
（一）缴款人签名或者加盖公章的书面退付申请；
（二）退付收款人为个人的，应当提供该收款人身份证复印件，退付收款人为单位的，应当提供《营业执照》等单位身份文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三）退付收款人与缴款人不一致的，应当由缴款人提供情况说明，个人需提供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单位需提供双方相关身份文件的复印件；
（四）有关缴款凭证原件（电子票据无需提供）。确无法提供缴款凭证原件的，由执收单位对原缴款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确认并出具意见。
第八条 直接缴款是指缴款人凭深圳市非税收入管理系统（或执收单位接口系统）发出的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通过银行柜台、转账、网上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方式将相关资金直接缴入各代收银行的财政非税收入代收账户。其详细退付流程如下：
（一）缴款人备齐本规程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向执收单位申请退付。
（二）执收单位受理缴款人的退付申请并进行审核。执收单位发现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缴款人。执收单位重点审核退付事由、缴款时间及金额、是否符合退付条件等内容，并应当自收到完备的退付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执收单位经审核同意退付的，提交财政部门审批；经审核不同意退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缴款人。
（三）财政部门进行审批。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执收单位提交的退付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审批通过的，提交国库部门审核；审批未通过的，应当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告知执收单位。
（四）国库部门审核并办理退库。国库部门应当自收到财政部门提交的退付审批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办理退库；审核未通过的，应当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告知财政部门。
第九条 集中汇缴是指缴款人凭执收单位接口系统发出的缴款通知书，通过现金或转账等方式将相关资金缴入执收单位非税收入账户，再由执收单位在深圳市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开具集中汇缴通知书，将相关资金周期性缴入财政非税代收账户。其详细退付流程如下：
（一）缴款人备齐本规程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向执收单位申请退付。
（二）执收单位按照集中汇缴周期汇总周期内审核通过的退付申请，附相关详细材料、退付说明函和审核意见向财政部门申请退付。执收单位经审核不同意退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缴款人。
（三）财政部门进行审批。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执收单位提交的退付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审批通过的提交国库部门审核；审批未通过的，应当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告知执收单位。
（四）国库部门审核并办理退库。国库部门应当自收到财政部门提交的退付审批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办理退库；审核未通过的，应当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告知财政部门。
第十条 其他缴款类型是指凭执收单位发出的手工缴款通知书等，通过现金或转账等方式将相关资金缴入执收单位账户或者特定财政专户。其详细退付流程如下：
（一）缴款人备齐本规程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材料向执收单位申请退付。
（二）执收单位受理缴款人的退付申请并进行审核。执收单位发现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缴款人。执收单位重点审核退付事由、缴款时间及金额、是否符合退付条件等内容，并应当自收到完备的退付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执收单位经审核同意退付的，提交财政部门审批；执收单位经审核不同意退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缴款人。
（三）财政部门进行审批。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执收单位提交的退付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审批通过的，提交国库部门审核；审批未通过的，应当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告知执收单位。
（四）国库部门审核并办理退库。缴入国库资金的退付由财政部门将退付审批材料提交国库部门，国库部门自收到退付审批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办理退库；审核未通过的，应当以书面或电子方式告知财政部门。
缴入教育专户（教育收费）资金的退付由财政部门审批通过后直接向专户银行发送退付指令，专户银行按退付指令向缴款人退款。
第十一条 缴费时间久远或缴费情况复杂的，退付审核时间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审核时间延长的，应当告知缴款人。
第十二条 执收单位报财政部门办理退付时应当向财政部门提供如下材料：
（一）执收单位审核意见书；
（二）深圳市非税收入退付申请表；
（三）缴款人递交的全部申请材料；
（四）其他有关材料。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应当向国库部门提供政府非税收入退还书和退库审批材料。
第十四条 政府非税收入退付原则上通过转账办理，不退付现金。
第十五条 缴款人对退付审核或审批意见有异议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十六条 退付纸质材料的存档、保管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79号）等有关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诉讼费退付的执收单位是人民法院，诉讼费退付应采用主动退付模式，无须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和裁判结果，在确认当事人已预交诉讼费后，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完成退付。在同时满足人民法院主动退付、在规定的15日内完成退付等前提下，人民法院可根据管理要求制定诉讼费退付操作细则。
财政部门自收到人民法院提交的退付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国库部门自收到退付审批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第十八条 本规程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